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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肃乾祐律师事务所

甘乾律函〔2026〕027 号之一

公平竞争审查评估意见

临泽县自然资源局:

甘肃乾祐律师事务所接受临泽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委托，根

据《国务院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

见》（国发〔2016〕34 号）要求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

断法》（2022 年修正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》（2019

年修正）《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》（国市监反垄规〔2021〕

2 号）规定，参照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《公平竞争审查第三方

评估实施指南》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告〔2019〕第 6 号）

规则，遵循客观公正、科学严谨、专业规范、公开透明、注重实

效的原则，对甘肃百思特项目管理有限公司《临泽县流沙河上游

植被恢复项目》(竞争性磋商）进行公平竞争审查评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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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估意见如下：

一、问题条款

（一）投 标 人资 格 要 求

1. 分公司投标

不接受（除银行、保险、电力、电信等特殊行业外，本项目

不接受非独立法人单位分公司的投标）

二、法律依据

（一）《招标投标领域公平竞争审查规则》第七条 政策制

定机关制定标准招标文件（示范文本）和标准资格预审文件（示

范文本），应当平等对待不同地区、所有制形式的经营主体，不

得在标准招标文件（示范文本）和标准资格预审文件（示范文本）

中设置以下内容：（二）根据经营主体的所有制形式设置差异性

得分。

三、修改建议

建议根据《招标投标领域公平竞争审查规则》、《公平竞争

审查条例实施办法》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修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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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评估意见与建议，谨供政策制定机关决策参考。

甘肃乾祐律师事务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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